
學生社團成立申請說明
(創社、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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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性質

自治性社團：以培養學生自治能力為目的之社團。

學藝性社團：以學術研究及技藝為目的之社團。

服務性社團：以推展社會服務為目的之社團。

康樂性社團：以提倡正當休閒康樂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聯誼性社團：以促進友誼、砥勵情操為目的之社團。

體能性社團：以提倡運動技能、加強體能鍛鍊為目的之社團。



學生籌組社團/復社之程序：

學生為辦理具有教育價值之經常性課外活動，得依規定向學生事務處申請組織校內社

團，若學校已有類似性質之社團者，學生事務處得不予許可，以相關社團擴充組織或

歸納合併為原則。

1.發起

2.籌備階段

3.正式成立

★原則上當學期提出申請及籌備，次一學期正式成立。

★社團以學年度為原則，聘期自每年8月1日至隔年7月31日。



發起

發起：經由本校學生十五人以上之發起，並填具新社團成立申請表/復社申請表等資

料送至課外活動指導組，經審核許可後召開籌備會議。

申請表 聯署書 幹部名冊
指導老師

基本資料

建議每學期期中考至期末考間將上述資料送至課外組，避免影響相關時程。



申請表填寫說明

注意事項

1.申請表(紅框內)表格請電腦繕打後印出。

2.須敘明申請表內相關內容。

3.社團指導老師依校內教職員擔任為原則，如校內缺
乏相關專長指導老師時，需另檢附延攬校外人員擔
任指導老師送請學生事務處同意從校外延攬，並需
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



聯署書填寫說明

注意事項

1.申請表(紅框內)表格請電腦繕打後印出。指導老師、
發起人須另行簽名。

2.廣邀有意參與之本校學生進行聯署，聯署人數以不同
班、不同科系為原則。聯署人數不可低於15人。



社團幹部名冊填寫說明

注意事項

1.申請表(紅框內)表格請電腦繕打後印出。

2.社長、指導老師於下方欄位簽名。

3.社團幹部以不同班、不同科系為原則。
(不要全部都是同一班，避免交接時無法傳承)



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填寫說明

注意事項

1.申請表(紅框內)表格請電腦繕打後印出。

2.校外指導老師請檢附相關專長證明及警察刑事紀錄
證明書(俗稱良民證，洽警察局申請)。



籌備階段

籌備會議應擬定社團組織章程草案，商定召開成立大會之日期。

社團發起人會議議決章程草案、完成社團組織及擬定活動計畫。

社團召開成立大會後，將社團章程、學期活動計畫表、社團組織體系表、社

員名冊及財物清冊等資料送請課外組核備即成立。

▲待課外組通知發許程序完成後，即可進行籌備階段。



正式成立

參閱社團行事曆期程繳交各類社團業務所需資料。

每學期至少需有兩個活動申請。

需參與每月社長大會、各項社團活動及幹部培訓營活動等。

應於成立滿一年後，參加社團評鑑。(每年1、2月，依社團行事曆為主)

復社社團應參加當年度社團評鑑。



學生社團成立申請資料繳交前檢核

文件名稱 資料確認 備註

社團創社、復社申請表 □已準備□免準備

社團創社、復社聯署書 □已準備 □免準備

社團幹部名冊 □已準備 □免準備

社團指導老師基本資料 □已準備 □免準備

校外指導老師延攬說明書 □已準備 □免準備

校外指導老師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 □已準備 □免準備

校外指導老師經歷證明 □已準備 □免準備



學生社團業務相關參考資料

社團成立申請 學生社團法規資訊 相關文件 學生社團

https://reurl.cc/2E2MV6 https://reurl.cc/QZyno9 https://reurl.cc/6Q1VRO https://reurl.cc/2E2MAO

如有其他問題或想瞭解更多，歡迎至學生活動中心一樓課外組辦公室洽詢。

https://reurl.cc/2E2MV6
https://reurl.cc/QZyno9
https://reurl.cc/6Q1VRO
https://reurl.cc/2E2MAO

